
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施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25-JLDJAM-G1024）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徐州市

一、招标条件

本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施改造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国有资金:130.06万元， 招标人为某部。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施改造，土建、拆除、安装工程。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施改造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施改造项目: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为

新成立的公司，应提供公司成立之后的财务报表)或投标截止时间前6个月内，由其基本开户

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或开标前六

个月内任何日期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月报表）。（不含开标当月）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书加盖公章)。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本次采购活动前6个月内，至少1

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凭证，依法享受免缴、缓缴的，提供证明材料）。（不含开标当

月）

5.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原件(重大违

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

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在国内注册、非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法定代表人（含实际控制人)，主要

股东或出资人不得为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或具有境外永久居留权。（提供书面声明加盖公

章)。

（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

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产型企业的生产场经营地址或者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非国有

销售型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相互占股等关

联的，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

近姻亲关系。（提供书面声明加盖公章)。



（四）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军队采购网

(www.plap.cn)军队供应商暂停名单、未在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内,未被“信用中

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提供

查询截图加盖公章)。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公

章。

（七）投标供应商近3年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书面声明加盖公章。

（八）以集团(总公司)名义投标的，其下属子公司或分公司不得单独参加投标。

（九)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十)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建造师资格和有效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提供无在建承诺，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a.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纳社会保险。

b.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c.在其他单位担任法定代表人。

（十一）与我部有纠纷，或巡视巡查发现问题未整改完毕，或影响恶劣、拒不配合的单

位和法人，不得参与投标。

（十二）报名企业不存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2号）规定中认定的关联关系。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26 00:00到2025-10-09 00:00

获取方式：（一）报名时间：2025年9月26日至10月9日，（09:00—12:00，14:00—

17:00）（北京时间）。 （二）报名方式：通过电子邮件远程报名，请将项目名称及编

号“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施改造工程+2025-”作为邮件主题发到邮箱627536017@qq.com,邮

件正文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单位全称、授权代表姓名及联系方式，并提供以下材料并加盖

公章的原件复印件或扫描件： 1.营业执照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含法定代表人和被

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签章或签字），被授权人在投标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证

明材料； 3.非外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 4.投标人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

未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三）招标文件申

领 报名成功后，招标代理机构向投标供应商发售电子版和纸质版招标文件，纸质版招标文

件投标供应商自愿领取。招标文件售价0元，售后不退。汇款时请备注项目名称。 江苏铭鸿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徐州市城中支行 账号：32001718236052511606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16 09:30



递交方式：现场递交纸质文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16 09:30

开标地点：徐州市云龙区郭庄路新锐领地A2办公楼-17层（以招标文件为准，如有变

化，另行通知）

七、其他

一、投标保证金交纳要求：金额为2万元（在开标前一日17:00前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账

至招标人指定账户）。

二、招标文件申领时间、地点、方式

（一）报名时间：2025年9月26日至10月9日，（09:00—12:00，14:00—17:00）（北京

时间）。

（二）报名方式：通过电子邮件远程报名，请将项目名称及编号“某库室基础及安防设

施改造工程+2025-”作为邮件主题发到邮箱627536017@qq.com,邮件正文注明项目名称、投

标人单位全称、授权代表姓名及联系方式，并提供以下材料并加盖公章的原件复印件或扫描

件：

1.营业执照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含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签章或签

字），被授权人在投标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证明材料；

3.非外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

4.投标人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

未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三）招标文件申领

报名成功后，招标代理机构向投标供应商发售电子版和纸质版招标文件，纸质版招标文

件投标供应商自愿领取。招标文件售价0元，售后不退。汇款时请备注项目名称。

江苏铭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徐州市城中支行

账号：32001718236052511606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某部

地  址： 江苏徐州市

联  系  人： 阳先生

电  话： 18936369669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铭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解放南路祥悦大厦529室



联  系  人： 李梦

电  话： 18796422718

电  子  邮  件： 62753601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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